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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昆生环罚[2024]3-6号

当事人：昆明市海伦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11690859401H

项目名称：海乐世界购物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与金源大道交汇处春城时光花园 3-3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飞

昆明市海伦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官渡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于 2024 年 2 月 5 日移交的昆明市海伦堡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当事人）负责投资建设的“海乐世界购物中心” 建设项目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一案由我局办理。

昆明市海伦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海乐世界购物中心”建设项目地处昆

明市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海祥社区，位于春城时光花园(3-3号地块）项目内。海乐世

界购物中心于2021年12月建成开业并经营至今，现入住商家430户。海乐世界购物中心C

区（商业办公楼5座、6座之间）10层平台建设有供商场使用的4台风冷热泵、5台冷却塔风

扇、5台排烟风机、5台油烟净化器、2台模块风冷热泵、6台空气源热泵、6台空调外机、

约15台消防排烟机，因各种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噪音，引发群众投诉。

2024 年 1 月 18 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联合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官渡分局生态

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海乐世界购物中心 C区 10 层平台设备噪声扰民情况进行了监测。

依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官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2024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监测报告（昆官

环监测[2024]0007 号）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 1中 2 类区

排放限值减 10dB(A)即：昼间≤50dB(A),夜间≤40dB(A)显示，你当事人该项目部分监测

点位噪声超标排放。

一、环境违法事实及证据

1.环境违法行为

你（当事人）的海乐世界购物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了“未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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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据

对你（当事人）上述行为我局有以下证据为证：

⑴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 份；

⑶现场检查照片及相关证明材料等。

二、法律依据、行政处罚告知及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

你（当事人）的本案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二条（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排放噪声的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建立噪声污染防治责

任制度，明确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第一款和第六十二条（使用空调器、冷却塔、

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管理者等，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

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

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

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第一款第（一）项和本案环境违法行为

的裁量因子：1.个性因子（①超标分贝 10 分贝以上取值为 5、②所在声功能区为 2类声

功能区取值为 3、③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个月以上取值为 5、④超标时段昼夜兼具取值为

4）；2.共性因子（①当事人违法行为次数两年内含本次为 1次，取值为 1、②引发社会关

注度取值为官渡区内，取值为 1）、3.修正因子取值（①改正态度 2、②配合调查取值为-2、

③补救措施取值 2、④中型企业经济承受度取值为 0）之规定，因你（当事人）本案项目

环境违法行为，我局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对你（当事人）实施了环境保护行政罚款处罚壹

拾伍万柒仟元（157000 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预先（听证）书面告知并予以回证备案。

在规定时限内，你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事项并进行书面陈述申辩，申辩概要：恳求撤

销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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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对你（当事人）落实改正工作要求和陈述申辩情况进行了检

查，概要：1.现场检查当日，当事人本案建设项目处于营业工作状态，除油烟机系统处于

运行外，冷却塔、热泵、空调机等产噪声设备因季节因素处于停机状态；2.现场仍未采取

有效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据当事人现场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处在噪声污染防控整改方案合

约谈判期，预计于 2024 年 4 月 5 日完成合签订工作，并准备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方案落地；3.现场无最新噪声治理监测结果，当事人介绍，待方案落地后，另行委托开展

治理结果监测。

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未改变我局对你当事人本案存在环境违法事实认定，根据你当事

人本案案情和行政处罚规定，经研究，对你当事人提出免于或从轻处罚的请求无依据支撑，

我局不予采纳。

四、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种类、额度及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一）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

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

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第一款第（一）项和本案环境违法行为的裁量

因子取值之规定，因你（当事人）本案项目环境违法行为，经行政处罚裁量计算，我局

决定对你当事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罚款处罚捌万元人民币。

以上罚款总计捌万元（8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

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当事人）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依据我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局官渡分局出具的《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电子）明确的20位缴款码至银行直接缴纳罚款；或用当事人的案件办理负责人手机微信

扫描识别已收到的《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所示二维码，按照云南省财政厅缴款书

提醒内容、缴款地址（方式）等将罚款直缴至昆明市国库。你（当事人）缴纳罚款后，

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政策法规科备案。若你（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我局

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当事人在成功完成罚款缴纳后，务必及时将缴款凭证报送至我局官渡分局政策法规

科办理结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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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履行情况的报告和后督察

你（当事人）应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书面报告我局官

渡分局政策法规科。我局委托官渡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你（当事人）履行

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六、你（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1.如果你（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昆明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如果你（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5月11日

（信用信息修复的温馨提示：当事人在依法履行毕本行政处罚决定并确保环境违法行为

纠正后，可在最短公示期结束时，依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

之规定，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依据信用修复指导程序开展信用

修复工作。）


